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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加 急 环办土壤函〔201711021号

关于印发《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点位布设技术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国土资源厅（局）、农业（农

牧、农村经济）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国土资

源局、农业局：

经国务院批准，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卫

生计生委共同组织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联合印发了《全国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为指导、规范各地农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样品点位布设、调整、补充工作，我们组织编制了《农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技术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见附

件）。现印发绐你们，请在前期初步布点的基础上，依据《规定》进

一步完善本省（区、市）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方案，经

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组织审核后，作为本行政区域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样品采集的依据。



 

 

 

 

 

 

 

 

 

附件：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技术规定

（此件不公开）



附件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技术规定

一、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定适用于全国土康污染状况详查中农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点位的布设。

二、点位布设原则

（-）针对性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范围（以下简称农用地详查范围）重

点关注已有调查发现的土康点位超标区、土塌重点污染源影响区、

土壤污染问题突出区域。

（二）代表性

综合考虑农用地的类型（如水田、旱地等）、地形地貌、污染源

类型、农用地受污染规律和特点等，划分详查单元，并差异化布点。

（三）可行性

统筹考虑完成详查目标的需要、人力物力财力和其他客观条件

（如天时、农时）的限制，充分利用已有调查数据，避免重复工作。

三、主要工作流程

点位布设原则上按以下步骤进行：

（一）确定农用地详查范围；

（二）划分农用地详查单元;

（三）布设农用地详查点位。



四、农用地详查范围确定

本次详查重点围绕已经污染和疑似污染的农用地确定详查范

围，包括土壤点位超标区、土壤重点污染源影响区和土壤污染问题

突出区域。以上三个区域空间叠加合并后的总范围即为最终的详查

范围。

（-）土壤点位超标区农用地

根据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国土资

源部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农业部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

调查已有数据，按照统一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确定土壤污染超

标点位及所在区域，与国土资源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2015

年更新数据）中的农用地分布区叠加，明确全国轻度、中度、重度

农用地土壤点位超标区域（以下简称点位超标区）。

点位超标区范围由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确定。

对连片的非超标点位中呈孤立状态的超标点位，由省级环境保护部

门组织进行核实，确认是否纳入详查范围。原则上，孤立超标点位

附近无污染源且历史上未发生污染事件的，可不纳入详查范围。

（二）土壤重点污染源影响区农用地

土壤污染重点行业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污染源，重点行业企业

分类见附1）通过大气、水等污染扩散途径，对土壤环境造成影响。

大气沉降影响区范围、水污染影响区范围，根据《土壤重点污染源

影响范围》（见附 2）确定。

市、县（市、区）负责核实重点污染源及其空间位置，确保不

遗漏重点污染源（包括历史上污染严重但已关停的重点污染源）。各



地对不在点位超标区内的重点污染源应进行重点核实，经核实明显

不会污染农用地的重点污染源可以删除。

（三）土壤污染问题突出区域农用地

地方已掌握的土壤污染问题突出区域，即显而易见的受污染农

用地。主要包括：信访、投诉、社会舆论和媒体高度关注的受污染

农用地；有关监测、调查和科学研究已发现的受污染农用地；历史

上因环境事故而污染的农用地；工业固体废物长期堆放而污染的农

用地；其他有明显证据表明受污染的农用地。

该区域的范围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农业、

工业和信息化、水利等相关部门及相关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已掌握

信息确定，具体空间位置要求落实到乡镇、村组，并明确大致范围。

五、农用地详查单元划分

农用地详查单元既是详查布点的独立考察单元，又是详查数据

统计分析的基本单元，也是将来根据详查结果初步划分农用地土壤

环境质量类别、实行分类管理的基础。详查单元划分是一个逐步深

化的过程，待获取详查数据后，根据数据空间分布规律，可进一步

细分调整。

本着上下结合的原则，省级环境保护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市

级和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综合考虑农用地利用方式、污染类型

和特征、地形地貌等因素，在详查范围内划分详查单元。具体划分

方法如下：

（一）灌溉水污染型详查单元（包括传统污水灌区）

对使用同一水源灌溉并可以确认水源受到污染的农用地，划为



一个详查单元。可基于现有点位超标区内农用地的自然聚集情况，

按水系分布、灌区分布、地形地貌等信息划分详查单元。同时受灌

溉水污染影响和大气污染影响的，优先按灌溉水污染影响划分详查

单元。

市、县（市、区）重点核实该类型详查单元是否使用同一灌溉

水源、灌溉水源是否受到污染，以及分析灌溉用水污染成因。

（二）大气污染型详查单元

将重点污染源大气影响范围划为一个详查单元。根据不同类型、

规模行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扩散特征，确定重点污染源大气影响范围

（参见附 2）。

市、县（市、区）重点负责根据地形地貌核实详查单元边界是

否合理。

（三）其他类型详查单元

1. 矿山或固体废物堆存场所，以地表产流影响范围（指无组织
排放污染物并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污染范围）为一个详查单元（参

见附 2）;

2. 因尾矿库溃坝污染的农用地区域，以受污染区域为一个详查
单元，具体由市、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划定；

3. 因洪水泛滥淹没而污染的农用地区域，原则上以淹没区域为
一个详查单元；

4. 污染成因不明的，根据农用地分布、种植结构、行政区域（如

村或村组）等实际情况划分详查单元。

对已经完成初步布设的详查点位，各地可在点位核实的过程中，



补充划分详查单元，并对详杳点位进行相应调整。

六、农用地详查点位布设

(一)布点精度

1. 表层土壤布点精度

每个详查单元内布设点位不少于 3个，一般不超过 30个。当地

形平坦、种植结构单一、土爆类型单一时，可酌情降低布点精度。

(1)点位超标区的详查单元

原则上,重度点位超标区按每 500米 x 500米网格布设1个点位;

中度和轻度点位超标区按每 1000米 x 1000米网格布设 1个点位。在

已查明属于地球化学高背景的区域，原则上按每 1000米 x 1000米网

格布设 1个点位。

重度、中度点位超标区内重点污染源聚集的地区 (企业聚集影

响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布点精度。

(2)重点污染源影响区的详查单元

以重点污染源为中心，按放射状布设点位。参照附 2 确定的影

响范围小于 1公里时，点位数量可为 4-9 个；影响范围大于 1公里

时，点位数量可为 7-14个，根据农用地具体分布可酌情减少点位。

(3)土壤污染问题突出区域的详查单元

原则上，按每 500米 x 500米网格布设 1个点位，根据农用地具

体分布可酌情调整。

2. 深层土壤布点精度

在尚未开展地球化学调查的点位超标区，按每 2000米 x 2000米

网格布设 1个点位.



3. 农产品布点精度

在详查范围内的南方水稻产区、北方小麦产区，原则上按每 1000

米 x 1000 米网格布设 1个农产品协同采集点位，农产品协同采集点

位要与对应表层土康点位保持一致。

（二）布点位置

1. 在网格内选择有代表性的农用地地块中间的开阔地带进行

布点：

（1）如果网格内农用地地块间面积差异明显，优先选择面积最

大地块；

（2）如果网格内农用地地块间面积差异不明显，优先选择网格

中心位置地块；

（3）如果网格内同时存在水田、旱地，优先选择水田；

（4）如果网格内高程差别十分明显（如沟谷、丘陵、梯田等）,

优先选择地势较低的地块。

2. 当网格中农用地面积占比小于 10%时，根据实际管理需要可

不布设点位。当矿区下游农用地破碎且网格内农用地占比小于 10%

时，可在下游两岸农用地每隔「2公里随机布设 1个点位。

（三）点位核实

各省（区、市）组织市、县（市、区）核实点位的代表性和采

样的可行性，结合已有调查数据情况，提出详查点位调整建议；当

已有调查点位、分析测试项目（见附 3）符合详查要求时可核减该详

查点位。

经核实调整的布点方案，由省级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农业部门



联合上报，经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组织审核后实施。

七、农用地详查点位编码

（一）详查单元编码规则

1. 第一至第六位码（行政区划代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2015）和国

家统计局于 2017 年 3 月发布的最新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进行编码。由国家统一确定。

2. 第七至第九位码（详查单元代码）

以县（市、区）为单位，按照从北至南、从西至东编码。由各

省（区、市）确定。

3. 第十位码（详查单元类型代码）

灌溉水污染型详查单元为 A, 大气污染型详查单元为 B, 其他类

型详查单元为 Co 由各省（区、市）确定。

（二）点位编码规则

1. 第一至第六位码（行政区划代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2015）和国

家统计局于 2017 年 3 月发布的最新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编码。由国家统一确定。

2. 第七至第十位码（采样点代码）
以县（市、区）为单位，按照从北至南、从西至东编码。由国

家统一确定。

3. 第十一位码（农用地类型代码）
耕地为 1, 园地为 2, 牧草地为 3. 由各省（区、市）确定. •



4. 第十二位码（样品代码）

表层土壤点位编码为 S, 深层土康点位编码为 D, 水稻为 R, 小

麦为 此 地方自行组织采集的其他种类农产品的代码见表L 由各省

（区、市）确定。

表1 农产品种类代码表

农产品 玉米
蔬 菜 大

豆 油料 糖料 茶

叶

-
水果 其他作

物
根茎类 叶菜类 茄果类 豆类

代码 0 P E F G H I J K L M

八、点位布设资料准备

（一）图件资料

1. 行政区划、河流水系、土壤类型分布、土地利用现状、地形
地貌、交通（公路）、植被类型及覆盖率分布等基础性图件。

2. 空间分辨率为 1-4 米的多光谱正射遥感影像数据。

（二）其他资料

1. 地方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多目标区域地
球化学调查、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的相关资料，第二次

全国土地调查的相关资料及更新数据，土壤污染重点行业企业空间

位置遥感核实结果，地方已经掌握的污染和疑似污染农用地的分布

范围，灌区分布和灌溉水源等资料。

2. 成土母质、区域气候与气象、地表水文、植被及生态系统类
型等自然环境资料。

3. 农业生产、工业污染源和污染物排放、已搬迁的土壤重点污
染源、污灌农田、人口状况等社会环境资料。



附 1

土壤污染重点行业分类及企业筛选原则

大 类 中 类 小 类 重点企业筛选原则

07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

071石油开采 0710石油开采
5年内大型企业，15年内的大型、中型企
业，15年上的所有企业（按企业经济规模
划分）。

08 黑色金属
矿采选业

081铁矿采选 0810铁矿采选

所有硫铁矿采选企业;其他开采5年以内、
规模 100万吨/年（地下矿）或200万吨/年
（露天矿）以上企业，开采 5-15年、规
模 30万吨/年（地下矿）或 60万吨/年（露
天矿）以上企业，开采 15年以上的所有
企业.

082锌矿、辂矿
采选

0820锭矿、铝矿采选
开采5年以内、规模10万盹/年以上企业，
开采 5-15年、规模 5万吨/年以上企业，
开采 15年以上的所有企业。

089 其他黑色
金属矿采选

0890其他黑色金属矿
采选（银矿）

开采 5年以内、规模 5万吨/年以上企业，
开采 5年以上的所有企业。

09 有色金属
矿采选业

091 常用有色
金属矿采选

0911铜矿采选

开采 15年以上的企业，开采 15年内、规
模 3万吨/年以上企业。

0912铅锌矿采选

0913银钻矿采选

0914锡矿采选

0915睇矿采选
开采 15年以上的企业，开采 15年内、规
模 1万吨/年以上的企业。

0916铝矿采选
开采 15年以上的企业，开采 15年内、规
模 6万吨/年以上的企业。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
属采选（汞）

所有汞矿采选企业。

092 贵金属矿

采选

0921金矿采选
开采 15年以上企业，开采 15年内、含氟
化浸出工艺或规模1. 5万吨/年以上企业。

0921银矿采选 开采 15年以上的企业，开采 15年内、规
模 3万盹/年以上的企业。

093 稀有稀土
金属矿采选

0931铝钥矿采选

0932稀土金属矿采选
开采 15年以上的企业，开采 15年内、规
模6万吨/年以上的企业。



大 类 中 类 小 类 重点企业筛选原则

17纺织业

171 棉纺织及
印染精加工

1713 棉印染精加工

生产10年以内、规模3000万米/年以上
企业, 生产 10-25年、规模1000万米/年
以上企业，生产 25年以上的所有企业.

172 毛纺织及
染整精加工

1723毛染整精加工

173 麻纺织及
染整精加工

1733 麻染整精加工

174 丝绢纺织
及印染精加工

1743丝印染精加工

175 化纤织造
及印染精加工

1752化纤织物染整精

加工

176 针织或钩
针编织物及其

制品制造

1762针织或钩针编织

物印染精加工

19 皮革、毛
皮、羽毛及

其制品和制

鞋业

191 皮革糅制
加工

1910皮革糅制加工
生产15年以上企业，生产 15年以内、年
产 20万标张以上企业。

193 毛皮糅制
及制品加工

1931毛皮鞍制加工
生产15年以上企业，生产15年内、年产
10万标张以上企业。

22 造纸和纸

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生产5年以内、规模10万吨/年以上企业，
生产 5-15年、规模 5万盹/年以上企业，
生产15年以上的所有企业。

2212非木竹浆制造
生产5年以内、规模 5万盹/年以上企业，

生产 5-15年、规模 3. 4万吨/年以上企业，
生产15年以上的所有企业。

25^ 加̂工、
炼焦和核燃

^4加工业

251 精炼石油
产品制造

2511原料加工及石油
制品制造

生产5年以内大型企业，生产 5T5年以
内的中型及以上企业，生产15年以上的

所有企业。

2512人造原油制造 除以生物油为原料外的所有企业。

252 炼焦 2520炼焦
生产5年内的大型企业，生产 5-10年的
中型及以上企业，生产 10-20年的小型及
以上企业，生产20年以上的所有企业。

26 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

261 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2611无机酸制造

以硫铁矿为原料生产硫酸的企业；以磷矿

和黄磷为原料生产磷酸的企业；氢氟酸生

产企业；原料或产品涉及镉、汞、神、铅、

格、铜、锌等污染因子的其他生产企业。

2613无机盐制造
原料或产品涉及镉、汞、种、铅、络、铜、

锌、银、铁、锁、钻的生产企业。

2614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所有电石法制乙烘企业；原料或产品涉及

《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中

污染因子的生产企业。

2619其他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

原料或产品涉及《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

量评价标准》中污染因子的生产企业。



大 类 中 类 小 类 重点企业筛选原则

26 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

263农药制造 2631化学农药制造 所有化学合成农药原药生产企业。

264 涂料、油
墨、颜料及类

似产品制造

2643颜料制造
所有化学合成颜料生产企业。

2644染料制造

265 合成材料
制造 .

2651初级形态塑料及
合成树脂制造

所有电石法制聚氯乙烯企业；原料或产品
涉及《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
准》中污染因子的生产企业。

2652 合成橡胶制造
原料或产品涉及《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
量评价标准》中污染因子的生产企业。2653 合成纤维单（聚

合）体的制造

2659其他合据料制施
原料或产品涉及《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
量评价标推》中污染因子的生产企业。

266 专用化学

品制造

2661化学试剂和助剂
制造

原料或产品涉及《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
量评价标准》中污染因子的生产企业。

2662专项化学用品书诞

2664信息化学品制造

2669其他专用化学产
品制造

267炸药、竹
雌奶品制施

2671炸药及火工产品
制造

所有炸药和雷管生产企业。

27医缔置k 271 化学药品
原料药制造

2710化学药品原料药
制造

全部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企业。

28 化学纤维
制造业

281 纤维素纤
维原料及纤维

制造

2811化纤浆粕制造
生产 5年以内、规模5万吨/年以上企业，
生产 5-15年、规模2. 5万吨/年以上企业，
生产15年以上的所有企业。

2812人造纤维（纤维
素纤维）制造

生产5年以内、规模10万吨/年以上企业，
生产 5T5年、规模 5万吨/年以上企业，
生产15年以上的所有企业。

282 合成纤维
制造

2822 涤纶纤维制造 生产5年以内、规模5万吨/年以上企业，
生产 5-15年、规模 1. 5万吨/年以上企业，
生产15 年以上的所有企业。2823腊纶纤维制造

2826氨纶纤维制造

生产5年以内、规模 0.3万吨/年以上企
业，生产 5-15年、规模0.1万吨/年以上
企业，生产 15年以上所有企业。

2829 合成纤辘蜡

生产5年以内、规模 0.2万吨/年以上企
业，生产 5-15年、规模500吨/年以上企
业，生产15年以上全部企业。



大 类 中 类 小 类 重点企业筛选原则

31 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

311炼铁 3110炼铁 生产5年以内、规模 100万吨/年以上企
业，生产 5-15年、规模50万吨/年以上
企业，生产15年以上所有企业。312炼钢 3120 炼钢

315铁合金冶炼 3150 铁合金冶炼
生产5年以内、规模 2. 5万吨/年以上企
业, 生产 5-15年、规模 1. 25万吨/年以
上企业，生产 15年以上全部企业。

32 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

321 常用有色
金属冶炼

3211铜冶炼
生产 15年以上的企业，生产 15年内、规

模3万吨/年以上的企业。

3212铅锌冶炼

生产 15年以上的企业，生产 15年内、全
部铅冶炼企业和规模 3万吨/年以上的锌

冶炼企业。

3213银钻冶炼
生产15年以上的企业，生产 15年内、规

模1万吨/年以上的企业。

3214 锡冶炼
生产15年以上的企业，生产 15年内、规
模 3000吨/年以上的企业。

3215睇冶炼
生产15年以上的企业，生产15年内、规

模 1000吨/年以上的企业。

3216铝冶炼

生产 15年以上的企业，生产15年内、规

模 30万吨/年（氧化铝）或5万盹/年（电
解或再生铝）以上的企业。

3217镁冶炼
生产15年以上的企业，生产15年内、规
模 5000 吨/年以上的企业。

3219其他常用有色金
属冶炼

涉汞企业全部纳入。

322贵金属冶炼

3221金冶炼
生产15年以上的企业，生产 15年内、规

模1吨/年以上的企业。

3222银冶炼
生产15年以上的企业, 生产15年内、规

模100吨/年以上的企业。

323 稀有稀土
金属冶炼

3231鸨钥冶炼
生产 15 年以上的企业，生产15年内、规

模3000 吨/年以上的企业。

3232稀土金属冶炼
生产15年以上的企业，生产15年内、规
模2000吨/年以上的企业。

33金属制品业
336 金属表面
处理及热处理
加工

3360金属表面处理及
热处理加工

原辅料中含氟、氟、铜、锌、银、珞、镉、
铅、锡、汞的企业。

38^^�
和 制造业

384电池制造

3841锂电子电池制施 生产 15 年以上的企业。

3842银氢电池制造 生产15 年以上的企业。

3849其他电池制造
原辅料中含铅、镉、锌、铳、银或产品为
铅蓄电池、银镉电池的企业，生产15年
以上的硅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



 

 

 

 

 

 

 

 

 

 

 

 

大 类 中 类 小 类 重点企业筛选原则

59仓储业 599其他仓储业 5990其他仓储业
原油、成品油及涉及危化品的仓储企业以

及金属矿物仓储企业。

77生态保护
和环境治理业

772株治触 7724危险废物治理
所有危险废物焚烧、医疗废物的处理处置

企业。

78 公共设施
管理业

782 环境卫生
管理

7820环境卫生管理

（生活垃圾处置）
所有生活垃圾处置企业。

注：（一）地方应结合实际情况，将符合以下条件的行业补充纳入土壤污染重点行业：

L新型煤化工等对土壤产生污染但行业小类不明确的新兴行业；
2.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土壤污染行业,如国家重点林区所在省份应包括 2663林产化工业,浙江、
江苏、广东等省份应包括 4210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电子拆解）业；

3.行业整体时土壤影响较小，但个别工艺会造成严重土壤污染的，如涉及金属表面处理工序

的 C33金属制品业（332、334、335、338）、C34通用设备制造业、C35专用设备制造业、
C36汽车制造业、C3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8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384电池制造除外）、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96、397）、C40
仪器仪表制造业、C43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等；

4.除上述行业外，地方在实际工作中认为存在土壤污染的其他行业。
（二）地方结合日常监管或经核实，确认不会构成农用地土壤污染的企业，周边农用地可不纳

入详查范围。



附 2

土壤重点污染源影响范围

1 大气沉降影响范围确定

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为废气排放源车间、作业区、库区、堆放场

边界外一定距离的环形区域。需考虑大气沉降影响的行业包括 08 黑

色金属矿采选业、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2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

料加工业、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7 医药制造业、31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8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电池制造）、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危废、医

废处置）、 78公共设施管理业（生活垃圾处置）。

1.1 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采选业）

附表 2-1 金属矿采选业大气沉降影响范围（公里）

基 本范围
尾矿库

露天采场、地采

污风井、选矿厂
运输道路

1.0 0.5 0.1

影响因素 范围调整

年限
（年）

<15 0 / /

215 +0.5 / /

平速。年风酷
护多均秒

<3 0

主导风向明显地
区，主导风向下风
向影响范围+0.5

/ /

3-5 +0.5 / /

5-7 +1.0 / /

>7 +2.0 / /



注：尾矿库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为 0. 5-5. 0公里。

基 本范围
尾矿库

露天采场、地采

污风井、选矿厂
运输道路

1.0 0.5 0.1

年平均

降雨量

（毫米）

<400 +1.0 / /

400-800 0 / /

>800 ~0.5 / /

1.2 石油加工业

附表 2-2 石油加工业大气沉降影响范围（公里）

注：1.石油加工业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为 0.7-3. 0公里；
2.企业规模依据《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方法的通知》（国统字（2011）75号）

划分。

基本范围 1.0

影响因素 范围调整

年限（年）
<20 0

≥20 +0.5

规模
中小型 0

大型 +0.5

多年平均风速
（米/秒）

<2 +0.2
主导风向明显地区，主
导风向下风向影响范

围+0.5
2-4 0

>4 { 2

地形
平原/简单地形 0

抬升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 3.0倍排气筒高度等高线位置

年平均降雨量

（亳米）

<400 +0.2

400-800 0

>800 -0.2



1. 3 炼焦业

附表 2-3 炼焦业大气沉降影响范围（公里）

注：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为 0.7-3.5公里.

基本范围 1.5

影响因素 范围调整

年限

（年）

<5 0

5-20 +0.5

>20 +1.0

规模

（千吨/年）

<1000 -0.5

1000-3000 0

>3000 +0.5

多年平均风速

（米/秒）

<2 +0.2
主导风向明显地区，

主导风向下风向影响
范围+0.5

2-4 0

〉4 -0.2

地形
平原/简单地形 0

抬升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 2.0 倍排气筒高度等高线位置

年平均降雨量

（亳米）

<400 +0.2

400-800 0

>800 -0.2

1.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附表 2-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大气沉降影响范围（公里）

基本范围 1.0

影响因素 范围调整

年限

（年）

<10 0

10-20 +0.2

>20 +0.4

占地（公顷）

<10 -0.2

10-100 0

>100 +0.2



注：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为 0.5-2.5公里。

行业
有机化工 -0.2

无机化工 0

多年平均风速

（米/秒）

<2 +0.2
主导风向明显地区，
主导风向下风向影响

范围+0. 5
2-4 0

>4 -0.2

地形
平原/简单地形 0

抬升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 1. 4 倍排气筒高度等高线位置

年平均降雨量

（毫米）

<400 +0.2

400-800 0

>800 ~0.2

1. 5 医药制造业

附表 2-5 医药制造业大气沉降影响范围（公里）

基本范围 1.0

影响因素 范围调整

年限

（年）

<5 0

5-10 +0.3

>10 +0.5 .

占地（公顷）

<10 -0.2

10-100 0

>100 +0.2

多年平均风速（米
/秒）

<2 +0.2
主导风向明显地区，
主导风向下风向影响

氾围+0. 5
2-4 0

>4 -0.2

地形

平原/简单地形 0

抬升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 L 4 倍排气筒高度

等高线位置

注：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为 0.6-2.0公里.



1. 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附表 2-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大气沉降影响范围（公里）

注：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为 L0-4.0 公里。

基本范围 1.5

影响因素 范围调整

年限

（年）

<5 0

5-15 +0.5

>15 +1.0

规模

（万吨/年）

<50 -0.5

50-100 0

>100 +0.5

地形
平原/简单地形 0

抬升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3.0倍排气筒高度等高线位置

多年平均风速

（米/秒）

<2 +0.2
主导风向明显地区，

主导风向下风向影响
氾围+0.5

2-4 0

>4 -0.2

年平均降雨量
（毫米）

<400 +0.2

400-800 0

>800 -0.2

1. 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附表 2-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大气沉降影响范围（公里）

基 本范围
铜、镶、钻、铅、锌、锡、铁、汞 铝 其他

1.5 1.0 0.5

影响因素 范围调整

年限
（年）

<5 0 0 /

5-15 +1.0 +0.2 /

>15 +2.0 +0.5 /



规模

小型 -0.5 -0.2
含铝用碳素生

产影响范围
+0.3

/

中型 0 0 /

大型 +0.5 +0.2 /

地形

平原/简单
地形

0 /

抬升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 2. 5倍排气简高度等高线位置 /

多年平均

风速

（米/秒）

<2 +0.5
主导风向明显地区，主导

风向下风向影响范围+L0

+0.2 主导风向明显
地区，主导风
向下风向影响

范围+0.5

/

2-4 0 0 /

〉4 -0.5 -0.2 /

年平均降
雨量

（毫米）

<400 +0.5 +0.2 /

400-800 0 0 /

>800 -0.5 -0.2 /

注：1.重有色金属冶炼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为 L 0-5. 0 公里；
2.电解铝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为 0. 6-2. 5公里；
3.企业规模参照《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建市（2007）86 号）“冶金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

分表”执行。

1.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电池制造）

附表 2-8 电池制造业大气沉降影响范围（公里）

注；1.铅蓄电池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为 0. 8-2. 0公里，其他电池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为 0. 5-1.0公里;
2.若铅酸蓄电池企业含有再生铅生产，则大气沉降影响范围确定参照有色冶炼业。

基 本范围
铅 蓄电池 其 他电池

1.0 0.5

影响因素 范围调整

年限

（年）

<5 0 0

5-15 +0.2 +0.2

>15 +0.5 +0.5

多年平均风

速（米/秒）

<2 +0.2
主导风向明显地
区，主导风向下风
向影响范围+0. 5

/

2-4 0 /

>4 -0.2 /

地形

平原/简单地形 0 /

抬升地形
抬升侧延伸至 1.4倍排气筒

高度等高线位置
/



1.9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危废、医废处置）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生活垃圾处置）

附表 2-9 危废、医废和生活垃圾处置业大气沉降影响范围（公里）

基本范围

生活垃圾焚烧/

危废、医废焚烧

生活垃圾填埋/

危废、医废填埋

3. 0/2. 0 0. 5/0. 8

影响因素 范围调整

年限

（年）

<10 0 /

210 +0.5 /

规模

（吨/日）

<1000
（危废医废<20）

-0.5 /

1000-2000
（危废医废20-50）

0 /

>2000
（危废医废〉50）

+0.5 /

多年平均

风速

（米/秒）

<2 +0.5
主导风向明显地
区，主导风向下风
向影响氾围+0. 5

/

2-4 0 /

>4 -0.5 /

地形

平原/简单地形 0 /

抬升地形

生活垃圾焚烧抬升侧延伸至 3. 0
倍排气筒高度等高线位置；危

废、医废焚烧抬升侧延伸至 2.0
倍排气筒高度等高线位置。

/

年平均降

雨量

（毫米）

<400 +0.2 /

400-800 0 /

>800 -0.2 /

注：L 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为 2. 0-5.0公里;
2. 危废医废焚烧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为 1. 0-4. 0公里。

按照附表 2-1至 2-9 确定的范围小于所属行业卫生防护距离时,

应按照所属行业卫生防护距离确定影响范围。



2 水污染影响范围确定

水污染影响区范围根据废水排放影响灌溉水源及其灌溉范围的实

际情况确定。对金属矿山和厂外独立渣场，需要考虑地表产流影响。

2. 1 金属矿山

金属矿采选业地表产流影响范围确定如下：

（1）发生过尾矿库溃坝事故的矿山，其影响范围为事故尾砂覆

盖范围。 '

（2）不使用纳污沟渠、溪涧、河流进行农田灌溉的地区，其影

响范围按附表 2-10确定。

附表 2-10 金属矿采选业地表产流影响范围（公里）

垂直河

流流向

的影响

范围

至河流两岸最大洪水淹没线位置

平行河

流流向

的影响

范围

基本范围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硫化矿 氧化矿 硫化矿 氧化矿

距离河流最近的

工业场地下游 3公里
距离河流最近的

工业场地下游 5公里

影响因素 范围调整 .

开采年限
（年）

<15 0 -1.0 0 -1.0

对5 +2.0 0 +3.0 0

矿山规模

大型 +3.0 0 +4.0 0

中型 0 -0.5 0 -0.5

小型 -1.0 ^1.0 -L0 -1,0

年平均降

雨量（毫
米）

>800 +3.0 0 +4.0 0

400-800 0 -0.5 0 ~0,5

<400 -1.0 -1.0 -1.0 -1.0



垂直河

流流向

的影响

范围

至河流两岸最大洪水淹没线位置

平行河
流流向

的影响

范围

地表水流

量（立方

米/秒）

>150 +3.0 0 +4.0 0

15-150 0 -0.5 0 -0.5

<15 -1.0 -L0 -0.5 -1.0

注：1.若尾矿库和废石场不在同一个分水岭，则应分别划定影响范围；

2.矿山规模依据《关于调整部分矿种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标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208

号）划分；

3.平行河流流向最小影响范围不小于 1公里。

2. 2 厂外独立渣场

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石化、化工等行业的厂外独立

渣场影响范围确定方法如下：

（1）若最近的沟渠、河流、湖、库距离独立渣场下游不足 L0

公里，则影响范围确定为至渣场下游最近的沟渠、河流、湖、库之

间的农用地。

（2）若最近的沟渠、河流、湖、库距离独立速场下游超过 1.0

公里，则影响范围根据附表 2-11确定.

附表 2-11 独立渣场影响范围（公里）

年限
（年）

影响范围（沿地表主导径流方向渣场长度的倍数）

年平均降雨量＞800 毫米 年平均降雨量 400-800毫米 年平均降雨量＜400 毫米

〈5 3 2 1

5-20 6 5 3

>20 9 7 5

3 工业园区影响范围确定

工业园区土壤污染影响范围的确定方法如下:



 

 

 

 

 

 

 

 

 

 

 

 

(1)大气沉降影响范围

根据工业园区主导产业大气沉降影响范围上限值，以工业园区

边界为起点圈定包络线。土壤污染重点行业工业园区大气沉降影响

范围见附表 2-12。

附表 2-12 典型工业园区大气沉降影响范围(公里)

园区主导产业 影 响范围

石化、化工 3. 5

冶金 5.0

其他 3.0

对小微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工业园区或企业聚集区，大气沉降影

响范围可根据实际情况，参考附表 2-12适当缩减。

(2)水污染影响范围

独立的工业园区固体废物集中处置场的地表产流影响范围参照

“2.2 厂外独立渣场”确定。



 

 

 

 

 

 

 

附 3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分析测试项目

附表 3-1 农用地土壤和农产品样品必测项目

序

号
样 品类型

必 测 项 目

土壤理化性质 无机污染物（无机物）
有机污染物

（有机物）

1 表层土壤 pH 镉、汞、铅、碑、铭、铜、锌、银
（总量及可提取态与

多环芳泾②

2
表层土壤

（与农产品协同

采样）

pH、有机质、机
械组成、阳离子

交换量

镉、汞、铅、碑、铭、铜、锌、银

（总量及可提取态与
多环芳是②

3 深层土壤 pH、有机碳
镉、汞、铅、碑、铭、铜、锌、

镇等52 项②
-

4 农产品 - 镉、汞、铅、珅、铭、铜、锌、银 -

注： 产品协同采样的表层土壤样品均测试可提取态，其他表层土壤样品按 1/4 的比例

测试可提取态。

多环芳煌包括 15 种组分：范烯、庖、笏、菲、意:、荧意、花、学并［a］慈、屈、苯并

［b］荧慈、苯并［k］荧慈、苯并［a］弦、前并［l,2,3-c,d］花、二苯并［a,h］慈、苯并［g,h,i］花；表

层土壤样品按 1/16的比例检测，特征污染物含多环芳泾的重点行业企业（见附表1-2）影响区内

的表层土壤样品全部检测。

52项包括：Ag、As、Au、B、Ba、Be、Bi、Br、TC、Cd、Ce、CL Co、Cr、Cu、F、Ga、
Ge、Hg> I、La、Li、Mn、Mo、N、Nb、Ni、P、Pb、Rb、S、Sb、Sc、Se、Sn、Sr、Th、Ti、Tl、U、
V、W、Y、Zn、Zr、Sid、AI2O3、TFezCh、K2O、Na?。、CaO、MgO。



 

 

 

 

附表 3-2 土壤重点污染源影响区内农用地土康增测项目

注：'表示为自选项目。

序号 行 业大类
增 测项目

特征污染物 其他污染物

1 0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总石油燃、多环芳泾

根据企业的污染
物产排特征及其
影响，地方自主选
择其他卜2 种对
土壤环境影响突
出的特征污染物。

2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机、钱

3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铭、锦、锦、钢、钻、相

4 17纺织业 锦

5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
6 造纸和纸制品业 -

7 2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总石油泾、酚类化合物、

多环芳没

8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氟化物、锌、钥、钻

9 27医药制造业 -

10 28化学纤维制造业 睇、多环芳煌

11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多环芳煌，二嗯英*

12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铭、铁、锦、帆、钻、钥、
多环芳煌，二嗯英.

13 33 金属制品业 氟化物、锡

14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电池制造）
钻、氟化物

15
59仓储业（涉及原油、成品油、危化品

以及金属矿物仓储）
总石油泾

16
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危废、医废处置）
二嗯英*

17 78 公共设施管理业（生活垃圾处置） 二嗯英.

抄 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

公厅。


